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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6】第 41 号 

 

 

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6 年 5 月 9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

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， 拟通过

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乐知行软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乐知行”）100%股权；同时募集配套资金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

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   1、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，乐知行的净资产账面值为

4,907.61 万元，乐知行 100%股份评估值为 49,822.07 万元，增值率为

915.20%。请结合乐知行较行业同类公司的竞争优势、在手订单情况、

跨地区业务拓展计划等，详细说明本次评估增值的合理性。请独立财

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2、根据报告书，若乐知行 2016 年度、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三

年累计实现净利润超过 14,750 万元，则超过部分的 50%由乐知行奖

励给届时仍任职乐知行的经营团队。请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部发布的

《关于并购重组业绩奖励有关问题与解答》的规定，补充披露设置业

绩奖励的原因、依据及合规性，相关会计处理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。 

3、根据报告书，北京乐教融智投资发展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乐教融智”）、北京嘉汇金源投资发展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

2 

 

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嘉汇金源”）承诺，对业绩补偿义务人因乐知行 2016

年度承诺业绩未如期实现而承担的业绩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。请结

合盈利补偿安排与方式说明乐教融智、嘉汇金源承担连带责任的具体

实现形式。 

4、请补充披露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完成前后

公司的股权结构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5 月 20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6 年 5 月 1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